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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加速成長計畫
(3/4)

科技發展 112年1月至
115年12月

1,314,886 992,972 992,972

亞灣2.0-智慧科技
創新應用綱要計畫
(2/4)

科技發展 113年1月至
116年12月

503,891 227,891 227,891 以協助科技新創鏈結在地、鏈結產業與
鏈結國際為主軸，並攜手國際企業大廠

合作夥伴，藉由場域實證之機制，驗證

新創之創新產品或服務。同時透過國際

交流機制，接軌國際市場，營造具國際

磁吸力的創業生態系，帶動我國大南方

產業轉型。

鏈結在地部分，持續積極協助新創掌握產業趨勢與在地資

源，並招募國內外加速器進駐亞灣新創園，提升在地生態

系資源整合與合作；鏈結產業著重在供需的對接媒合，包

含競賽活動與實證落地，助新創研發產品或服務走向市場

，建立跨域新商模服務，並帶動南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鏈結國際在於整合國際資源與推動新南向跨國雙向交流，

助新創業者媒合海外商機或打入海外企業供應鏈或募資等

，促進新創產品或服務成功出海。

1.優化新創園區創業實證環境機制，協
助至少40家次新創企業發展；新增在地
就業60人次。
2.協助科技新創打智慧聯網跨域實證應
用典範至少6件；協助科技新創媒合海
外商機至少5件。

1.優化新創園區創業實證環境機制，協
助55家次新創企業發展；新增在地就業
69人次。
2.協助科技新創打智慧聯網跨域實證應
用典範7件；協助科技新創媒合海外商
機6件。

太空產業推動與人

才培育計畫(3/4)
科技發展 112年1月至

115年12月
126,425 98,094 98,094 招募國際太空科技新創企業來臺落地發

展，並透過「林口及亞灣新創園」國際

創業聚落及「臺灣產業鏈優勢」，協助

對接國內企業及產業供應鏈，為國內太

空科技產業導入新創人才。

辦理「國際太空新創來臺落地培訓計畫」徵案作業，並於

來臺期間安排培訓課程、媒合交流會、參訪國家太空中

心、林口及亞灣新創園、臺灣太空展會及商務媒合行程等

，推動國際太空新創與臺灣企業共創合作。

持續吸引累計35家國際新創來臺落地發
展，並累計促成與臺灣企業共創合作機

會至少4個成功案例。

累計42家國際太空新創來臺落地發展，
並促成與臺灣企業簽署32案合作備忘
錄。

提供資金協助加強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細部計畫

社會發展 114年1月至
114年12月

2,698,651 2,698,651 2,698,651 運用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功能，
有效結合中小企業融資、保證、投資及

輔導資源，完善財務融通機制，以協助

中小企業順利向金融機構取得營運所需

融資，並落實政府扶植中小企業發展之

各項政策。

信保基金配合政府推動綠色轉型、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及強

化國際經貿布局等政策，持續辦理各項保證融資措施，協

助企業取得營運與轉型所需資金；為支持中小微企業創新

發展與升級轉型，並因應美國關稅調整及匯率波動衝擊，

推出多元振興方案，提供彈性且即時之保證協助，強化企

業經營韌性，協助各族群順利取得資金融通。並主動對保

證戶提供關懷與協處，落實普惠金融精神，協助中小企業

永續發展，穩定整體經濟並維持社會安定。

1.提供中小企業保證金額達8,500億元以
上。

2.提供10萬5,000戶中小企業信用保證服
務。

3.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金額達1兆
1,500億元。
4.穩定105萬個以上就業機會。

1.提供中小企業保證金額1兆4,851億
元。

2.提供24萬2,551戶中小企業信用保證服
務。

3.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金額1兆7,906
億元。

4.穩定206萬3,142個就業機會。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重要社會發展、重大科技發展計畫執行情形及目標達成情形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1.導入國際級加速器能量，聚焦培育核心戰略領域(如資通
訊、數位、精準健康或淨零碳排等)新創，協助商模加速落

地。此外引入國際新創團隊，促進海內外新創合作。

2.透過新創補助、新創採購，協助新創對接地方政府及產
業需求，促成應用驗證，並協助媒合投資等資金資源，優

化新創商業模式。

3.聚焦重點國家如美國、波蘭、日本、馬來西亞、中東等
國家地區，透過參與國際競賽、國際展會及辦理海外移地

培訓等方式，鏈結當地資源，協助新創拓展國際市場。

1.培育高成長潛力產業新創42家次以上
，並強化新創團隊國際競爭力，累計培

育國際級亮點新創至少4案，累計推動
國際新創或加速器來臺落地至少12案。
2.運用臺灣優勢產業，促成國際共創合
作，補足產業技術與創新缺口，累計投

增資與產業商機54.7億元。
3.深化國際新創夥伴關係，媒合臺灣新
創對接海外市場，累計媒合至少24案與
促成4案商業合作，以及累計協助24家
臺灣新創國際商機洽詢、海外落地及拓

展商機。

1.培育高成長潛力產業新創57家次，並
強化新創團隊國競爭力，累計培育國際

級亮點新創5案，累計推動國際新創或
加速器來臺落地20案。
2.運用臺灣優勢產業，促成國際共創合
作，補足產業技術與創新缺口，累計投

增資與產業商機58.6億元。
3.深化國際新創夥伴關係，媒合臺灣新
創對接海外市場，累計媒合42案與促成
8案商業合作，以及累計協助30家臺灣
新創國際商機洽詢、海外落地及拓展商

機。

1.持續扶持民間加速器發展，並導入國
際級加速器，深化加速器輔導能量，協

助新創提升研發能量，並引入國際新創

，推動新創對接國際市場。

2.深化新創企業與國內大企業合作能量
，推動新創對接國際供應鏈。

3.精進新創國際輔導機制，加強海外新
創生態系夥伴結，加速新創拓展國際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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